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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支援單位 

輔導處 

社政通報 

特殊事件通報 

烏日派出所 
烏日消防隊 

醫院、電力公司 

學生反映 

校外人士反映 

警察單位 

醫療院所 

家長反映 

導師通知 

教職員工反映 

健康中心通報並依
緊急傷病處理程序

執行救護 

通知與協同處理 

通知與協同處理 

部別主任 

部生輔長 

通報                            

安維事件通知與
協同處理 

總務處主任 
通報                            

指示 

統一對

外發言 
通
報 

指
示 

● 

後續輔導 

通報                            

教官室教官室教官室教官室((((校安中心校安中心校安中心校安中心))))    
電話：04-23461119 
指揮官指揮官指揮官指揮官::::主任教官主任教官主任教官主任教官    
了解、處理及通報 

主任秘書 

學務主任 
副校長 

指示 指示 

通報 

校安中心 110.11.22 

台中巿教育局 
國教署校安科 
教育部校安中心 

校安事件通報程序 

總務處 

警衛人員 

外包車公司 

附記：1.校安中心接獲突發事件即依規定啟動校安事件通報作業。 

2.總務處接獲突發事件即依緊急事故處理程序執行必要作為。 

3.健康中心接到傷病學生即依緊急傷病處理程序執行救護。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召開危機

處理小組會議 

通報 

指示 

(通報時請說明人通報時請說明人通報時請說明人通報時請說明人、、、、事事事事、、、、時時時時、、、、地地地地、、、、物物物物、、、、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發生下列發生下列發生下列發生下列教職員工生教職員工生教職員工生教職員工生重大重大重大重大安全安全安全安全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第一時間第一時間第一時間第一時間由校由校由校由校安安安安中心啟動指揮並中心啟動指揮並中心啟動指揮並中心啟動指揮並通通通通報報報報到到到到
「「「「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意外事件」」」」與與與與「「「「特殊個案特殊個案特殊個案特殊個案」」」」群組群組群組群組    

1.意外事件 
2.校園安全維護事件 
3.校園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 
4.衝突管教事件 
5.性平事件 
6.兒童少年保護事件 
7.重大災害 
8.其它校園事務 

   4.實習場所發生突發事件即依實習場所緊急處理程序實施。 

   5.由校長召開危機處理小組會議，並於會中決議是否發佈 

     校安通報及社政通報。 

安維組長 

交通組長 




